附件三：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水果店经营管理规定
一、经营范围
新鲜水果。禁止加工销售果汁饮品及干果等超经营范围品种。
二、经营要求
1.自行办理国家规定的相关证照，经营场地经市场监管部门查验合格,符合现制现售条件，办理许可证后,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每月结算营业额必须转入对公账户。
2.必须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，满足师生需求，树立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意识。
3.严禁销售各种变质、劣质食品，以次充好。
4.承租方经营期间必须遵守学校相关规定和管理条例，若因特殊情况经营场所发生变化，承租方需服从调整，不得以任何理由与学校发生冲突。
5. 须统一悬挂标识和招牌，营业时间标识清楚，营业时间约定为三餐和晚自习结束后。
6.承租方需自行办理工商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相关证照手续,从业人员需办理健康证明，上班时间统一着装。从业人员上岗前应报学校保卫科进行背景审查，学校有权对不服从管理的从业人员采取清退处理。
7.承租方必须严格遵守《食品安全法》及食品安全工作制度，确保食品卫生、环境卫生、安全第一，出现责任事故（包括上级检查不合要求）及安全事故，其后果全部由承租方承担，学校有权终止经营权，不退还已缴纳的租金。
8.承租方须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（赔付额≥100万元），若因在水果店而引起的食物中毒或传染病，由承租方自行承担产生的所有法律风险、经济责任及赔偿损失。
9.水果店周边环境卫生由承租方负责。
10.经营期内水电费按月实际用量收取。
11.承租方所属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学校作息时间，维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，不得干扰学生上课和休息。承租方对所属工作人员负责管理，出现任何事故，其后果全部由承租方承担。
12.销售价不得高于市场平均价；
13.即食鲜切水果经营要求：
人员健康要求‌：操作人员需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取得健康证明，必要时需进行临时健康检查，符合市场监管食品安全管理有关要求。
‌操作区域要求‌：鲜切操作台需以分离或分隔形式设置并专区专用，不得存放与即食鲜切水果无关的原物料，符合市场监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。操作区纳入校安保系统接收学校监管；承租户安装视频监控，在水果店大门外外置显示器供顾客查看。
‌销售环境和设施要求‌：销售环境和设施需定期清洁，保持良好清洁状况，配备适宜的有害生物防治设施（如灭蝇灯、防蝇帘、风幕机、粘鼠板等）。
‌原材料采购要求‌：优先采购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或其他产品质量合格凭证的水果，并建立进货台账，保留原材料采购及验收的相关凭证和记录。
‌运输和贮存要求‌：需对运输工具定期清洁消毒，不得将水果原材料与其他污染性、有毒有害物品混装运输。贮存环境应保持清洁卫生，根据水果原材料特性设置适宜的贮存温度和时间。
‌制作和包装要求‌：水果切分前需清洗原材料并去除多余水分，切分后需根据不同情况选择适宜的温度和环境妥善贮存。需在食品容器外表面或外包装张贴标签，注明名称、原材料产地、分切时间、具体制作时间、贮存条件及推荐食用期限。
‌配送要求‌：即食鲜切水果必须在校园内制作，不得配送。
14.承租场所经营消费须使用校园卡，不准用现金消费。
15.严格执行宜昌市后勤管理办公室印发的《宜昌市校内经营体管理工作指南》的通知（宜教后勤〔2022〕5号）条款。
三、标的3水果店意向承租方须具有以下经营资历：
①经营场所应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。必须是从事水果销售3年及以上，近3年内有1年及以上的实体水果店经营经历（提供营业执照原件、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、营业场所租赁合同原件）；
②现经营实体场所不低于两处（提供营业执照及场地租赁合同原件）。
③所有商品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同类产品市场平均价。




